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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宁都县财政局文件
宁财采罚〔2024〕3号

关于对宁都县亿群商贸经营部提供虚假材料

谋取中标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

当事人：宁都县亿群商贸经营部

地址：赣州市宁都县梅江镇刘坑村茶园组 12 号

联系人：罗永兴 联     系电话：15507090009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360730MACM04J86H

宁都县第二小学于 2024 年 7月 10 日向我局提出关于要求重

新开展采购扩建工程-新建综合楼设备的申请,认为该项目的中标

单位宁都县亿群商贸经营部无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

录，不符合参与本项目采购的供应商资格条件，中标无效。

我局于 2024 年 7 月 12 日就宁都县第二小学扩建工程-新建

综合楼设备项目（项目编号：NDCG2024169）启动监督检查程序，

本项目 2024 年 6月 1日，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了招标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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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，2024 年 6 月 21 日，以异地评标方式开标，有宁都县亿群商

贸经营部、武汉旻跃电子商务工作室(资格没有通过）、赣州昊达

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、赣州科泰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四家公司参与投

标， 经评标小组评审确定宁都县亿群商贸经营部为中标供应商，

中标价 2969919 元。

本局根据宁都县第二小学核实的宁都县亿群商贸经营部缴纳

社会保障资金情况及相关合法证据，对当事人在参加政府采购活

动中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行为，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

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当事人到县

财政局口头陈述、并提出申辩意见。本案现已调査、审理终结。

一、违法事实

经审理查明，当事人在宁都县第二小学扩建工程-新建综合楼

设备项目（项目编号：NDCG2024169）电子化公开招标政府采购活

动中存在如下违法事实：

该项目招标文件申请人的资格要求：1、满足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 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

条件：

(一)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;

(二)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;

(三)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;

(四)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;

(五)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

法记录;

(六)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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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当事人投标文件以资格信用承诺函的形式承诺符合采购

文件要求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 规定的条件。

但根据该公司注册经营地的社会保障资金记录查询单位“宁都县

社会保险服务中心”提供的查证资料显示，该公司自成立之日起

至参与本项目开标前都无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记录。这充分说明

该公司没有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，提供的承诺为虚假承

诺。

该违法事实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

“ 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 以上千分

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 止参

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重

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： （一）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的规定”。

二、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本

机关于 2024 年 7月 22 日向当事人送达了《宁都县财政局行政处

罚告知书》，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前当事人于 7月 28 日到县财政局

口头陈述、申辩意见，但不影响本案的定性。鉴于该项目已确定

中标供应商但尚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，且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

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较轻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 “ 供应商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......（一）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的”及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：“当事人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

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”的规定，本机关对你公司作出以下处理

决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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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宁都县亿群商贸经营部本次中标结果无效 ，列入不良行

为记录名单，在一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。

2、处以宁都县亿群商贸经营部采购金额叁佰零柒万陆仟肆佰

肆拾玖（￥3076449）元千分之五计壹万伍仟叁佰捌拾贰元

（￥15382）元的罚款。

三、履行方式和期限

罚款由受处罚当事人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

分别凭缴款码 36073024000725565644 通过赣服通、江西财政微

信公众号或非税收入代收银行核缴。(缴款码:江西省电子票据系

统自动将缴款码发送到联系人手机)备注：政府采购罚没收入。缴

款完成后可自行通过江西省财政厅官网“非税收入收缴门户网站”

打印电子票据。并将缴款凭证复印件送寄本机关采购办备案。

四、权利告知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，依

法向宁都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6 个月内依法向宁都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不申请行政

复议，或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的，本机

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。

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

停止执行。

宁都县财政局

2024 年 8月 9日

宁都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8月 9日印发


